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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博物馆的灵魂，文物的等级决

定了博物馆的等级。故而，谈博物馆必须

首先要谈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近日，庞

莱臣收藏、其后人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明

仇英《江南春》图现身拍卖市场一事，备受

关注，先前已有多家博物馆在文物收藏上

出过问题，可以见出当下包括博物馆在内

诸多文博机构的乱象。本文主要围绕着

文物的收藏，探讨博物馆的责任，以期促

进文物收藏及相关联的鉴定、保护的有序

发展。

接受捐赠前后

应对文物进行鉴定与再鉴定

在中国，博物馆的出现较晚，其馆藏

除了接收个别机构的旧藏外，还需要通过

收购、征集及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文物

历来聚于好事之家，故而自古以来私人藏

家甚多，私人亦有收藏宏富者。新时期，

私人藏家多有将国有博物馆作为藏品捐

赠最佳归属之地的选择。

一般而言，博物馆在接收社会各界的

捐赠之前都会开展对文物的鉴定和价值

的评估。但由于鉴定标准不同，结论往往

不同；藏品收藏后，博物馆还会有对藏品

的定期清点和再次鉴定；此外，在展览与

研究中，还会再有对文物真伪的新的认

识。对文物真伪的判定结论不一，收藏文

物的标准也往往不一，但都理应将此控制

在有限的范围内，坚决避免出现以下两种

情况：

第一，接收捐赠中有大量赝品。近年

来，各种博物馆的建造蓬勃发展，私人藏

家捐赠藏品的意愿与新建博物馆接收文

物以充实馆藏的意愿合拍，导致文物入馆

前的鉴定往往并不严格，甚至并不专业。

如先前报道中，至少有清华大学、重庆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博物馆在

接收的私人捐赠藏品中有较大比例的赝

品。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化名片，既是保

存记忆、重塑往昔的物证，又是有益精神、

开启民智的资源，去伪而存真是首要工

作。在接收的捐赠中若有大量伪赝藏品，

其流毒无穷必然是遗患深远。

第二，后续再鉴定中新的辨伪，其认

定结果必须要有妥善的处理。有一类文

物虽非真品却是古物，此类文物的捐赠者

并非有意作伪，故而藏品的认定、展览应

以“传”“款”认定并妥善收藏；如著录于

《石渠宝笈》的清代宫廷藏品，肯定有伪赝

之作，但仍有其较早的时间下限，故而其

收藏价值仍然较高。又有一类则是近代

作伪，甚至是近年的作伪，乃至捐赠者的

刻意作伪，价值较低，理应被清理出博物

馆接收捐赠的收藏之列。此二类的鉴定

结果应明确公开，既要告知捐赠者，又要

向社会发布。而作伪的第二类，虽然文物

自捐赠之日起其归属权为博物馆所有，但

捐赠者应该有知情权和回收权，否则，博

物馆的单方面操作纵然符合法理，但却有

伤情理。

大体可以这么说，藏品在捐赠之前，

要把关从严，宁缺毋滥；文物在入藏之后，

要辨伪从谨，论证充分。

文物的保管及其法律法规

应得到完善

法律法规是文物收藏的重要依据和

保障，应该有针对文物方方面面法律法规

的不断完善。藏品在接收捐赠之前，应该

向国家文物主管单位备案，并申请配给专

业的鉴定团队，鉴定合格方接收捐赠，并

将鉴定结论登记在册，以备查验。而文物

一旦进入博物馆，就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得

到妥善保管，避免文物被盗、损毁乃至私

人外借不还。

第一，对博物馆来说，文物的保管是

第一位的要求。博物馆既是收藏地，又是

责任保管者；其时，文物的归属权既归博

物馆所有，更归全社会所有，博物馆职司

代管之责任。故而，要完善文物馆藏的法

律法规，既要有法律刑罚的威慑，又要有

完善的博物馆内部规定政策，如妥善、安

全的保存条件，详细、准确的登记要求，严

格的保管人及监管制度，严防如广州美术

学院图书馆馆长监守自盗的情况。

第二，对文物的保管，要有较好的保

存、保护的措施。文物保管并不意味着放

入库房一锁了之。文物的保存，既受限于

材料的寿命，又极大受影响于其保存环

境。2024 年安徽巢湖博物馆象牙雕刻发

霉即是保存、保护不善之例。国家文物管

理机构应该考察各博物馆的文物保存条

件。文物的保存应有专门与之匹配的馆

藏条件，但由于不可能所有的博物馆都能

具备全品类文物的保存条件，故而需要协

调以寻求馆际合作，乃至引入社会资金及

团体力量，形成多方合作保存保护文物的

机制。当面对受损文物时，则要首先延缓

其受损进程，并审慎地论证以展开文物的

修复工作。

第三，要有严格的文物外借流程，并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文物入馆后并

非完全不能外借，但要有出借方的资质

评估，尤其是要考察其保管、运输、外展

等条件，确保文物外借期间不能受损。

同时，对于那些等级较高、挪动易损的文

物，应纳入不外借文物列单，以防止造成

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允许外借的文

物，也应严格限定在公对公的层次上。

至于私人相借，应坚决制止；个人往往不

具备文物的保存条件，易造成文物的损

毁；且更大的风险是据为己有，或丢失，

或被盗。

文物的保管、保存、保护是任重而道

远的，虽然当下的馆藏条件和相关的法律

法规已经得到了不断地健全，但在执行上

仍然有很多更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文物相关方面历史遗留问题

应得到妥善处理

在特殊历史时期，国家的法律法规及

各项政策尚不完善，很多人的法律意识也

比较淡薄，导致博物馆在接收藏品捐赠与

文物的保管、保存、保护方面出现了很多

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尽快处理。

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物捐赠应该有严

格的普查与相关信息的公布。新中国成

立后，有些藏家选择将文物捐赠各大博物

馆，对这些文物，必须要重新清点，并且及

时向捐赠方以及社会各界公开清点结

果。其中，既包括原初的捐赠数量、保存

情况、展览情况等，更包括后续的真伪鉴

定、文物的调剂与划拨情况，尤其是那些

已经损毁或者流向拍卖市场的文物情况。

其实，不止是捐赠文物有这样的问题，

博物馆的旧藏文物以及考古发掘新入藏的

文物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特殊历史时

期，以及文物保护制度不成熟的时期，因为

各种原因造成的文物损毁及流失情况，今

日尚或有相关的经历人知道其情形，也或

有不少线索留存。相较于责任的追究，文

物真相的追查更为迫切。如果不及时调

查、取证，不但会给博物馆对文物的后续管

理造成无尽的麻烦，而且越往后还原其过

程的可能性越小，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当事

人的离世，这些文物的相关情况最终会彻

底变成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烂账”。

如此，既是对文物捐赠方的不尊重，更

是对文物这种特殊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

不重视。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物遭受了特殊

的历史际遇，今天既然已经无法挽回损失，

更可能无法回到令各方都满意的局面，但

还原其从有到无的过程，接受那些无法改

变的事实，及时补正那些可以补正的缺漏，

则是当下所必须要紧迫处理的。及时处理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又

是对未来文物收藏之路的警戒。

在文物收藏方面，博物馆的责任重

大。除了与文物入藏有关的鉴定与再鉴

定外，还有文物的保管、保存和保护等问

题，另有与之关联的开放、展览、研究等问

题。当然，这三类问题并不是各自独立

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如很多博物馆打着

保护文物的口号，将文物封存。这种把馆

藏文物视作自家宝贝而秘不示人的态度，

是懒政的表现。不仅没能让文物说话，甚

至还因为通风不良、受潮导致文物发霉、

脱色乃至毁坏。实际上，目前各类文物的

保护与展览陈列，已有各种新的技术和成

熟的案例可资借鉴。期待包括博物馆在

内的诸多文博机构，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

任，发挥出应该发挥的作用，让文物的收

藏更具魅力。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文物收藏之责：
博物馆在鉴定、保管与历史清理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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